
二、“报价文件”格式

2.1 “报价文件”封面

平阳县萧江镇兴萧路道路工程

投 标 文 件
（报价文件）

项目编号： PYCG260514068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 温州浩晨建设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车站大道 130 号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萧云待

日期： 2026 年 6 月 8 日

开标前不得启封

hx68a8af1d3e2340638fac9de80c382961

hx2ced1113187449a1a8f6504567bf2e3f



2.2 开标一览表
开标一览表

供应商名称： 温州浩晨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： PYCG260514068

项目名称 投标折扣率 备注

平阳县萧江镇兴萧路道

路工程
97 %

折扣率大于

100%（不含）或

小于 0%的做无

效投标处理，折

扣率小数点后

最多保留两位，

四舍五入）

1、▲开标一览表中报价为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项目投标价；投标报价含所需的一切劳务、

材料、设备、配件、备件、损耗（包括水、电等）、仓储、运输（包括垃圾外运）、维护、

税费、招标代理服务费、风险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、保险、利润、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

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工作开支、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等各项

全部费用。

2、▲本项目报价采用折扣率方式，结算方式为按实结算：中标折扣率*与之对应项目的

“招标控制价”清单各项综合单价*实际工程量（对本项目折扣率的解释：例如中标供应

商的折扣率为85%，结算方式=0.85*与之对应项目的“招标控制价”清单各项综合单价*

实际工程量。）

３、▲不提供此表格的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。

供应商全称（盖章）：温州浩晨建设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萧云待

日期：2026 年 6 月 8 日

hx68a8af1d3e2340638fac9de80c382961

hx2ced1113187449a1a8f6504567bf2e3f



2.3 符合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是）

中小企业声明函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如是）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单位名称） 平阳县萧江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的

平阳县萧江镇兴萧路道路工程 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

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

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（标的名称） 平阳县萧江镇兴萧路道路工程 ，属于建筑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 温

州浩晨建设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19 人，营业收入为 1151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67

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 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......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

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温州浩晨建设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6 年 6 月 8 日

填写说明：

1）投标产品为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生产制造的提供此函；

2）中型企业不享受价格扣除，小型、微型企业的行业类别由评审专家结合投标人出具的证

明材料认定；经认定不符合小型、微型企业标准的，不享受价格扣除；

3）注：小型、微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应提供：a）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上述证明

材料提供不齐全的，不能享受价格扣除。

▲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视为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投标的，投标

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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